
壬一、说他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眼耳及鼻舌，身意等六情，此眼等六情，行色等六尘。

寅一、立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是眼则不能，自见其己体。若不能自见，云何见余物？

寅二、立正因…………………：火喻则不能，成于眼见法。去未去去时，已总答是事。

寅三、摄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见若未见时，则不名为见，而言见能见，是事则不然。

丑二、观察是否见者 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见不能有见，非见亦不见。

丑一、以前面理证而破………………：若已破于见，则为破见者。

丑二、以其他理证而破………………：离见不离见，见者不可得。以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？

丑三、摄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见可见无故，识等四法无。近取等诸缘，云何当得有？

癸二、以此理类推其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耳鼻舌身意，声及闻者等，当知如是义，皆同于上说。

辛二、以教证总结

子一、略说立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若离于色因，色则不可得。若当离于色，色因不可得。

丑一、离因色之果色不合理：离色因有色，是色则无因。无因而有法，是事则不然。

丑二、离果色之因色不合理：若离色有因，则是无果因。若言无果因，则无有是处。

子一、破有果无果之因………………：若已有色者，则不用色因。若无有色者，亦不用色因。

子二、破有因无因之果………………：无因而有色，是事终不然。

子三、摄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是故有智者，不应分别色。

癸三、观察因色果色是否相同而破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若果似于因，是事则不然。果若不似因，是事亦不然。

壬二、以此理类推余蕴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受阴及想阴，行阴识阴等。其余一切法，皆同于色阴。

癸一、以空辩论时辩驳对方回答之理…：以空辩论时，若人欲答辩，是则不成答，俱同所立故。

癸二、解说空性时辩驳对方说过失之理：解说空性时，若人言其过，是则不成过，俱同于所立。

辛二、以教证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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